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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政府质量奖申报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（涉及市场监管部分）

支持方向：经公示无异议的当届云南省人民政府质量奖拟表彰

组织和个人，由评选工作领导小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，以省人民政

府名义进行表彰，授予称号，颁发奖牌、证书，并对获得表彰的个

人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
申报条件 1：申报云南省人民政府质量奖的组织，应当具备以

下条件：

（一）依法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，连续正常生产经营 3

年以上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生态环境保护、节能减排、安全

生产、质量安全、反垄断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；

（二）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质量管理制度、模式、方法创新性强、

成熟度高，具有推广价值，且有效运行 1 年以上；

（三）近 3 年内无重大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事故，无有关违法、

违规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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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质量水平、创新能力、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，

社会贡献突出。

从事生产、服务经营活动的组织，其经营规模、实现利税、总

资产贡献率居省内同行业前列，近 3 年未发生经营性亏损；非经营

性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组织，其服务质量和效率在同行业内处于领

先地位。

申报条件 2：申报云南省人民政府质量奖的个人，应当符合以

下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从事质量或质量有关工作

5 年以上；

（二）有强烈的质量意识，积极组织或参与群众性质量管理活

动，有效推广应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或方法，在质量管理或实践中

形成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和经验，对提高本组织、本行业质量水平

和绩效等作出突出贡献，具有体现精益求精“工匠精神”的工作成果；

（三）恪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规范，无违法、违规、违纪和失德

失范行为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表。

（二）自评报告。

（三）与自评报告表述对应的相关佐证材料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

— 317 —

申报材料电子版可从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（http://

amr.yn.gov.cn/）下载。

办理时限：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，从申报

至办结约 20 个工作日。

联系电话：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 0871—63215562。

组织（个人）于每隔一

年 6 月底前提交申报材

料
州市场监管局初审 省市场监管局审核

组织成立现场评审组，

开展现场评审
组织开展陈述答辩

形成评审报告，提出拟表

彰组织和个人建议名单

将拟授奖组织（个人）

名单在进行公示，公示

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

将拟授奖组织（个人）

名单上报省政府批准，

批准结果由省政府对外

发布。

召开评选工作领导小组会

议，审议通过并提出拟授

奖组织（个人）名单


